
天然气、焦炉气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

染物）编制说明（报批稿） 

一、任务来源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氮肥工业协会以《关于委托制订<天然气、焦炉气

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染物）>团体标准的函》（中

国氮协函（2020）第 040 号），委托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海洋石

油富岛有限公司对该标准进行制定。 

二、行业概况及制定原则 

我国现有 1000t／d 以上的大型天然气合成氨生产装置共 27 套，总生产能力

900 万 t／a，占全国合成氨总产能的 13.7%。这些装置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先

后引进的，其中早期引进的装置，多数进行了技术改造。这些装置的技术水平基

本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19 年 1 月 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团体标准

管理规定》。《规定》指出，现阶段团体标准已成为我国标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制定速度快、定位准确、富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等特点，能够作为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重要补充。按照“前瞻性、引领性”的原则制订该团体标

准。 

三、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为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为

更好地保护绿水青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

37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

22 号）、《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

56 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9〕53 号）等政策法规的发布，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化肥工业-氮肥》（HJ864.1-201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

稿）》（2018 年底开始征求意见），《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目

前在征求意见）已实施或将实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都进一步对大气污染物



的排放指标提出有更严格的要求。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清洁生产标准氮肥制造业》（HJ/T188-2006）

主要规定了氮肥制造业合成氨综合能耗和水污染物的清洁生产水平。因此，制订

《天然气/焦炉气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染物）》

有利于指导行业开展清洁生产，实现节能减排。 

参考《煤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染物）》

（T/CNFAGS 1—2021），严于《重污染天气煤制氮肥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操作

指南》（2020 年修订版）相对应的 A、B、C、D 级要求，标准框架与指标的设定

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二十五、煤制氮肥）部分（以

下简称《绩效分级》（2020））。可作为全国天然气、焦炉气制合成氨、尿素企

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的参考，也可为重点地区天然气、焦炉气制合成氨、尿素企

业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分级管控工作提供指导，是中国氮肥工业协会评选节能

减排先进单位的主要依据。 

四、工作过程 

1、承担单位接受任务后，随即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于 2021 年 6 月在

海口汇报了《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责任分工。 

2、2021 年 6-7 月，调研，标准起草阶段。收集整理我国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以及本行业生产工艺、产排污因子、污染防治措施等；完成了《标

准》（草案初稿），并于 2021 年 7 月下旬在山西晋城召开的“2021 年中国氮肥、

甲醇技术大会”进行了介绍。 

3、2021 年 8-12 月，根据各相关单位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草案初

稿）进行了修改。并于 2022 年 1 月初在成都召开的“天然气原料合成氨、甲醇

生产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对《标准》（第二稿）进行了介绍。 

4、2022 年 1-8 月，根据各相关单位、及专家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标准》

（第二稿）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征求意见；并于 2022

年 9 月 1 日线上评审会汇报了《标准》（第三稿）； 

5、2022 年 9 月根据线上评审会的意见，再次对《标准》（第三稿）进行修

改，形成《标准》（第四稿）征求意见稿。 

五、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技术分析 



 以天然气、焦炉气为原料的合成氨生产过程一般包括天然气（焦炉气）的

转化、净化、压缩与合成。含硫量较高的天然气和焦炉气进入蒸汽转化工序前需

要脱硫处理；以天然气（或焦炉气）为原料的合成氨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浓度水平

见下表 1、尿素生产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浓度水平见下表 2。 

1、合成氨生产：经脱硫后的原料（天然气、焦炉气）与工艺蒸汽混合后，

进入转化炉反应，使烃类转化成 H2 和 CO，反应如下： 

C2H2n +2 +nH2O =nCO +（2n+1）H2 

CO +3H2 =CH4+H2O 

CO +H2O =CO2+H2 

H2、N2 在氨合成塔中按下反应式进行，其中 N2为二段转化中加入空气带来，

反应如下： 

3H2+N2=2NH3+Q 

2、尿素生产方法 

来自合成界区的液氨经过高压氨泵提压与 CO2 压缩机来的 CO2 进行反应，涉

及的主要反应方程式如下： 

2NH3+CO2⇌CO（NH2）2+H2O 

 

表 1 以天然气（或焦炉气）为原料的合成氨生产产污环节和污染物浓度 

 

 

表 2 以天然气（或焦炉气）为原料的尿素生产产污环节和污染物浓度 

工序 废气污染源 主要污染因子 污染物浓度 

以天然气

为原料 

原 料 气

制备 
转化炉烟气 颗粒物、氮氧化物 

NOx：50-300mg/m3 

SO2：1-20mg/m3 

以焦炉气

为原料 

原 料 气

制备 

脱硫再生槽废

气 
H2S、氨、非甲烷总烃 H2S：30-250mg/m3 

转化炉烟气 颗粒物、氮氧化物 
NOx：50-300mg/m3 

SO2：1-20mg/m3 

氨合成 
合成放空气 

氨 氨：2%-10% 
氨储罐驰放气 

工序 废气污染源 主要污染因子 污染物浓度 

尿素造粒 造粒机废气 颗粒物 颗粒物：10-100mg/m3 



 

六、技术要求 

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参照《煤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染物） 

团体标准》（T/ CNFAGS 1-2021）给出了天然气、焦炉气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

洁生产水平的四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中等水平； 

四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2. 清洁生产技术指标分级 

   技术指标结合了《煤制合成氨、尿素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分级标准（大气污染

物）团体标准》（T/ CNFAGS 1-2021），燃煤锅炉、尿素造粒尾气指标与 T/ CNFAGS 

1-2021 一致；其它指标不低于 T/ CNFAGS 1-2021 对应值。 

2.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原则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化肥工业-氮肥》（HJ864.1-2017）的

要求和行业绿色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分级的“差异化指标”；参考欧美发达国家

或地区正在执行的标准、国内相关行业最新制订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化学肥料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送

审稿 2019），结合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充分征求行业专家意见，确定了《清洁

生产分级》团体标准的污染物分级排放限值指标。 

2.2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 

2.2.1 配套锅炉烟气排放限值的确定 

单位：mg/m3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配套燃煤锅炉

烟气 

颗粒物 10 20 

未达到三级 

要求 
二氧化硫 35 50 

氮氧化物 50 100 

氨 NH3：10-100mg/m3 

尿素造粒 造粒塔废气 
颗粒物 颗粒物：20-250mg/m3 

氨 NH3：10-100mg/m3 

尿素低压工段 低压放空废气 氨 氨：0.1%-5% 



配套天然气锅

炉烟气 

颗粒物 10 20 

二氧化硫 10 35 50 

氮氧化物 50 100 

 

2.2.1.1《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一级、二级指标限值确定 

《绩效分级》（2020）的 A 级、B 级和《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的一级、

二级要求相同：达到超低排放要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分别不高

于 10、35、50mg/m3。 

能列入 A 级、B 级、一级、二级的企业，相对来讲规模较大，燃煤锅炉蒸发

量都在 65t/h 以上。《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环发

[2015]164 号）要求“到 2020 年，全国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燃煤电厂力争实现超

低排放（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

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 

2.2.1.2《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三级、四级指标限值确定 

《2019 年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四、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十三）开

展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重点区域加快淘汰 35 蒸吨/小时以

下燃煤锅炉，推进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气锅

炉实施低氮燃烧改造。《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对三级企业提出了对应于 C

级企业的特别排放要求；考虑到未列入重点管控地区企业的情况，适当放宽对四

级企业的要求，对处于一般区域的四级企业仅提出达标排放的基本要求。 

2.2.2 尿素造粒尾气氨、颗粒物排放限值的确定 

单位：mg/m3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尿素造粒尾气 

氨 
30（造粒塔） 50（造粒塔） 

未达到三级 

要求 

20（造粒机） 30（造粒机） 

颗粒物 
30（造粒塔） 50（造粒塔） 

20（造粒机） 30（造粒机） 

排放限值取值参考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执行的标准和《化学肥料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 

《绩效分级》（2020）对 A、B、C 级企业的要求，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

区正在执行的标准和《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

的指标，这一点是考虑了两方面内容，一是颗粒物治理方面，国内水洗涤技术正



在发展中，特别优秀的技术单位不够多，部分装置洗涤效果不够好；分析监测取

样方法不完全符合标准要求，分析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其它颗粒物治理技

术尽管能达到较低浓度但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不足等情况。二是氨的治理方面，

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治理技术和工程案例。 

《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对标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执行的标准，提出

了严于《绩效分级》（2020）的限值，鼓励技术创新，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

对各企业的改造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2.2.3 企业边界氨含量浓度限值 

单位：mg/m3 

《绩效分级》（2020）：A 级、B 级企业，提出的限值（A 级 0.75mg/m3、B

级 1.0mg/m3），较《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

之“表 3 化学肥料工业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0.3mg/m3 要宽松的多；C、

D 级企业未提出限值要求。 

《清洁生产分级》团体标准，提出了较《绩效分级》（2020）严格的要求，

根据有关企业的第三方监测报告，提出如下要求：一级 0.3mg/m3、二级

0.3mg/m3、三级 0.5mg/m3，四级达标排放。 

2.3 其他指标 

标准的其他指标，主要有污染治理技术、泄露检测与修复、监测监控水平、

无组织管控、环境管理水平。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污染治理技术 

1、颗粒物：尿素造粒尾气配备水洗涤或其它等效设施； 

2、NOX：加热炉、转化炉、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或其它等效

设施； 

3、氨：尿素放空工艺尾气、尿素造粒尾气采用洗涤或其它等效

设施； 

4、H2S：脱硫富液再生尾气集中回收送锅炉等焚烧处理；优化工

艺，提高前工序脱硫效率，降低脱碳排放气体的 H2S 浓度；脱碳

闪蒸气回收。 

 

1、颗粒物：

同一、二级要

求； 

2、NOX：同一、

二级要求； 

3、氨：尿素

造粒尾气采

用洗涤或其

它等效设施 

未达到三级

要求 

泄漏检测与修复 

按《关于印发<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及<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

复工作指南>的通知》(环办【2015】104 号)、《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

标准》GB 37822 规定，开展 VOCs 泄漏检测与修复 

 

未达到一、

二、三级要

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企业边界 氨 0.3 0.3 0.5 未达到三级要求 



监测监控水平 
主要废气排放口 c 安装 SO2、NOX、颗粒物或 VOCs 等 CEMS 并联网，并接入 DCS，

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及生产过程主要参数，数据保存一年以上。 

未达到三级

要求 

无组织管控 

1、存储尿素场所、输送尿素栈桥采取封闭方式；2、尿素散料

装卸时采取防尘措施。3、有机化学品存储设备具备 VOCs 回收

处理设施；4、对设备设施跑冒滴漏及时检修； 

符合一、二级

指标中 2 条

措施及以上。 

未达到三级

要求 

污水处理设施收集池、反应池、事故水池加盖收集废气送废气

处理设施 

污水表面

100mm 处

VOCs≤20μ

mmol/mol 

可不加盖； 

未达到三级

要求 

环境管理水平 

环保档案齐全：1、环评批复文件；2、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3、

竣工验收文件；4、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5、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 

未达到三级

要求 

台账记录：1、生产设施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运行

管理信息；2、除尘滤网更换量和时间、脱硫及脱硝剂添加量和

时间等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3、主要污染排放口废

气排放等监测记录；4、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记录；5、天然气、

焦炉气等燃料消耗记录；5、台账保存不低于 3 年。 

符合一、二级

指标中 3 条

及以上，其中

应符合 1、2、

3。 

 

未达到三级

要求 

设置环保部门，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环境管理能力 
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

环境管理力 

注 2：c 主要排放口按 HJ864.1 确定 

 

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为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